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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ROBOSENSE TECHNOLOGY CO., LTD
速 騰 聚 創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498）

自願公告
場內股份購回

本公告乃由速騰聚創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董事會已決議，根據於2024年6月27日舉行的股東
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授予本公司董事（「董事」）及經本公司股東（「股東」）批准
的一般授權（「股份購回授權」），不時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的公開市
場上購回本公司的普通股（「股份」），總金額不超過200百萬港元（「購回股份」）。股份購
回授權將於以下日期屆滿：(i)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ii)本公司的組織章程
大綱及細則（「組織章程細則」）或任何適用法律規定本公司須舉行下屆股東週年大會之
期限屆滿時；或(iii)股份購回授權所載之授權經股東於股東大會通過普通決議案予以撤
銷或修訂之日（以首先發生者為準）（「股份購回授權屆滿日」）。股份購回授權的詳情以
及其相關說明附註均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5月31日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函。

董事會應遵照組織章程細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開曼群島適用法律以及本公司須遵守的所有適用法律、法規及規則，透過行使其根據股
份購回授權授予董事的權力進行購回股份。購回股份可進行，直至股份購回授權屆滿日
或董事會根據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批准終止購回股份或撤銷授予授權人士的授權之日（以
較早發生者為準）為止。 本公司擬以其自有財務資源（惟自其全球發售所籌集的所得款
項除外）為建議購回股份提供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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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行使股份購回授權致使須根據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第26條作出強制性要約及╱或導致
公眾股東持有股份總數低於上市規則規定或聯交所規定的指定最低百分比的情況下，
則董事會不擬行使股份購回授權。

董事會認為，購回股份將顯示出本公司對其自有業務預期及前景的信心，及最終將令本
公司受益並且為其股東創造價值。董事會相信，本公司目前的財務資源將讓其能夠實行
購回股份並同時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並無根據股份購回授權購回任何股份。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
意，本公司於市場上進行購回股份將受市場狀況所規限，並將由董事會及╱或其授權人
士全權酌情決定進行。概不能保證任何購回的時間、數量或價格，亦不保證本公司會否
購回任何股份。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速騰聚創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執行董事兼首席科學家
邱純鑫博士

深圳，2024年7月5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邱純鑫博士、劉樂天先生及邱純潮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朱曉蕊博士；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馮劍峰先生、劉民先生及吳育強先生。


